
附件2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备案论证情况汇总表

学校名称：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填报人：邹广成                                           联系电话：13427108211

序号 学校名称 教育层次 学制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所属专业大类
班级类型（下拉

选择）
年级 突破规定条款 突破规定内容 备注

工作专栏网址
（外网）

用户名及
密码

1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高职专科 三年制 护理 520201 52医药卫生大类 普通班 2024级 第十二条 岗位实习时间超过 6个月

去年申请已通过
1.2025级护理专业首次申
请，相关佐证文件作
2024级的补充。

https://www.gd
nfu.edu.cn/a/x
uexiaogaikuang
/xuexiaojianjie/
2023shixibeian.

html

无密码

2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高职专科 三年制 护理 520201 52医药卫生大类 普通班 2024级 第十七条
安排学生在休息日 、法定节假日实习

安排学生加班和上夜班
首次申请

3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高职专科 三年制 护理 520201 52医药卫生大类 普通班 2025级 第十二条 岗位实习时间超过 6个月 首次申请

4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高职专科 三年制 护理 520201 52医药卫生大类 普通班 2025级 第十七条
安排学生在休息日 、法定节假日实习

安排学生加班和上夜班
首次申请

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高职专科 三年制 口腔医学技术 520504 52医药卫生大类 普通班 2024级 第十二条 岗位实习时间超过 6个月 首次申请

6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高职专科 三年制 口腔医学技术 520504 52医药卫生大类 普通班 2025级 第十二条 岗位实习时间超过 6个月 首次申请

7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高职专科 三年制 康复治疗技术 520601 52医药卫生大类 普通班 2024级 第十二条 岗位实习时间超过 6个月 首次申请

8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高职专科 三年制 康复治疗技术 520601 52医药卫生大类 普通班 2025级 第十二条 岗位实习时间超过 6个月 首次申请

9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高职专科 三年制 药学 520301 52医药卫生大类 普通班 2024级 第十二条 岗位实习时间超过 6个月 首次申请

10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高职专科 三年制 药学 520301 52医药卫生大类 普通班 2025级 第十二条 岗位实习时间超过 6个月 首次申请

11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高职专科 三年制 医学检验技术 520501 52医药卫生大类 普通班 2024级 第十二条 岗位实习时间超过 6个月 首次申请

12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高职专科 三年制 医学检验技术 520501 52医药卫生大类 普通班 2025级 第十二条 岗位实习时间超过 6个月 首次申请

13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高职专科 三年制 助产 520202 52医药卫生大类 普通班 2024级 第十二条 岗位实习时间超过 6个月 首次申请

14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高职专科 三年制 助产 520202 52医药卫生大类 普通班 2024级 第十七条
安排学生在休息日 、法定节假日实习

安排学生加班和上夜班
首次申请

1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高职专科 三年制 助产 520202 52医药卫生大类 普通班 2025级 第十二条 岗位实习时间超过 6个月 首次申请

16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高职专科 三年制 助产 520202 52医药卫生大类 普通班 2025级 第十七条
安排学生在休息日 、法定节假日实习

安排学生加班和上夜班
首次申请

1.专业名称和代码以 2021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为准 ；
2.“年级”为学生当前年级，如2024级、2025级、2026级；
3.“班级类型”选择“其他”选项时，请在备注一栏同时注明具体班级类型 。
4.“突破规定条款”填写《规定》对应条款序号：第十二条或第十七条 ；
5.“突破规定内容”按《规定》原文表述；
6.本表所填各项内容须与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备案论证表 》相对应；                                                                                                                                                                                                                                                                                        
7.上年已申请但未通过备案的专业点 ，请在备注栏注明“去年已申请”，并简要说明新的理由及佐证 ；
8.填写时请删除“示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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